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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专门讲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问题的教科书，为各法律院校普遍推重，深受读者欢
迎。
本次2012年最新修订应时而动，使其在内容上继续保持领先和适度的前瞻。

本次修订紧紧围绕消费者保护立法的新发展，并尽可能吸收消费者保护法理论研究比较成熟的最新研
究成果。
补充了有关农产品安全质量、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等内容，并在反垄断法律制度、产品质量制度(特别是
产品责任制度)、药品管理制度和侵犯消费者权益的刑事责任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修改。
在当今消费者维权意识日益强烈的形势下，本书不仅具有很高的教学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消费者保护法>>

作者简介

　　李昌麒，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有：《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个人专著)、《寻求经济法真谛之路》(个
人专著)、《产品质量法学研究》(主编，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成果)、《经济法教程》(主编，高等法学
教育通用教材)、《经济法学》(主编，高等政法院校法学主干课程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大辞
书》(全书副主编，经济法篇主编)等。

　　许明月，1963年2月出生于安徽省桐城市。
1985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1989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班，1991年获法学
硕士学位；199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1998年在西南政法大学破格从讲师晋升为教授，2002年调入重庆大学工作。
现为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法学、民商法学研究。
2000年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2005年人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独著、合著、主编、参编各类法学专著、教材、译著共26部；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政
法论坛》、《现代法学》、《法商研究》、《法学评论》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8项科研成果获
省部级以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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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八）药品监督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有权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报经其审批的药品研制
和药品的生产、经营以及医疗机构使用药品的事项进行监督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和隐瞒。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监督检查的需要，可以对药品质量进行抽查检验。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药品及其有关材料可以采取查封、扣押的行政强
制措施，并在七日内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公告药品质量抽查检验的结果；
公告不当的，必须在原公告范围内予以更正。
当事人对药品检验机构的检验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药品检验结果之日起七日内向原药品检验机
构或者上一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申请复验，也可以直接向国务院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申请复验。
受理复验的药品检验机构必须在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复验结论。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规定，依据《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对
经其认证合格的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进行认证后的跟踪检查。
国家实行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制度。
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必须经常考察本单位所生产、经营、使用的药品质量、疗效
和反应。
发现可能与用药有关的严重不良反应，必须及时向当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和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对已确认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的药品，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
以采取停止生产、销售、使用的紧急控制措施，并应当在五日内组织鉴定，自鉴定结论作出之日起十
五日内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九）法律责任违反药品管理法的行为主要包括未取得生产经营许可证而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行
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的行为以及违法从事药品生产、经营、进口、广告等行为。
《药品管理法》对各类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进行了全面的规定。
如，根据法律规定，未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
生产药品、经营药品的，依法予以取缔，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销
售的药品（包括已售出的和未售出的药品，下同）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生产、销售假药的，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销售药品货值金额2倍
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有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予以撤销，并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
《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生产、销售劣药的，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销售药品货值金额1倍
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或者撤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吊销《药品生
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从事生产、销售假药及生产、销售劣药情节严重的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10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
对生产者专门用于生产假药、劣药的原辅材料、包装材料、生产设备，予以没收。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属于假劣药品而为其提供运输、保管、仓储等便利条件的，没收全部运输、保管、
仓储的收入。
并处违法收入50％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对特殊药品的管理某些药品由于其本身的毒性或副作用较大，按一般要求进行管理，不足以充分
有效地防止其可能对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的危险，为了保证此类药品正常地发挥其治疗、预
防和诊断疾病的作用，抑制其危害，必须对这类药品实行特殊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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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有法律规定，目前我国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包括麻醉品、精神药品、放射性药品。
对于这些药品，国家分别制定了专门的管理性法律规范，对其生产、收购、供应、运输、进出口、使
用等都作出特别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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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消费者保护法(第3版)》为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系列,“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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